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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讲   诉讼标的 

 

   

一、基本内容确认 

   Q1  关于诉讼标的与实体法请求权的概念，经典教科书是这样叙述的： 

“诉讼标的概念与实体法上请求权有密切关系。德国早期直接把实体法的请求权作为诉

讼标的，这在当时是具有合理性的，因为当时仅有给付之诉一种诉，在给付之诉中，原告要

求法院裁判的是实体法上特定请求权的主张。后来，学者们才逐渐发现将诉讼标的与实体法

上的请求权画等号是有问题的。民法上的请求权是指权利人依法要求义务人为或不为一定行

为的权利，是一种确定存在的权利；而诉讼中的请求权是否存在，还有待法院的裁判，法院

审理后可能认为原告主张的请求权并不存在而驳回原告的请求，此时并不能说本案没有诉讼

标的。所以，诉讼标的不是民法上的请求权本身，而是被主张的请求权。需要将二者区分开

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后来出现了确认之诉与形成之诉。确认之诉有积极确认之诉与消极确

认之诉。在后来的确认之诉中，原告只是要求法院确认其与被告之间不存在某种民事法律关

系，并未主张任何民法上的请求权，但即便如此，消极确认之诉肯定也是有诉讼标的的。在

形成之诉中，原告主张的是实体法的形成权而非请求权。 

    总之，诉讼标的不是实体法上的概念，也不是民法上的请求权，它是诉讼法上的概念，

是原告在诉讼中向法院提出的权利主张”（李浩书第 117 页）。 

    Q1-1  实体法上的请求权能否等同于诉讼标的？ 

    Q1-2  诉讼标的、诉讼请求、审判对象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 

    Q1-3  如何理解诉讼标的在前述重复诉讼判断中的功能？ 

 

二、诉讼标的的概念 

   【基本案例 6-1】  

最高人民法院(2000)知终字第 5 号 

[事实概要] 

     X 为北京恒氏工贸有限公司，Y 为河北省三河五丰福成食品有限公司。 

     X 认为 Y 侵犯其商标权，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受

理后认为自己没有管辖权，遂将案件移送给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X 不服该移送裁定，

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在上诉理由中，X 称本案诉讼标的高达 1000 万元，将其移送给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

法院管辖不妥，请求撤销移送裁定，并将案件移送至北京高级人民法院管辖。 

[裁判趣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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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定移送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 

    “原审法院以不能确定被上诉人（Y）在北京市实施了侵犯上诉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

为为由，裁定将本案移送被上诉人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并无不当。但是，鉴于本

案是商标侵权案件，诉讼标的高达 1000 万元，且移送前系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本案，

故本案不宜移送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而应移送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为

妥。……因此，原审法院裁定将本案移送被上诉人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正确，但

移送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不妥，应予纠正。上诉人（X）对本案不应移送管辖的

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但认为不应移送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上诉理由成立，应予

支持”。 

    Q2-1 在本案中，诉讼标的是什么？ 

    Q2-2 最高人民法院在本案中这样表述“本案的诉讼标的高达 1000 万元”。你认为表述

是否恰当，理由是什么？ 

    【参考案例 6-1】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9)沪二中民三(商)终字第 595 号 

[事实概要] 

    2007 年 4 月 20 日，X 和 Y 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共同投资合作经营沐浴和足浴，Y 负责

装修部分费用的投入。2007 年 10 月又再次签订合作协议，约定股份各占 50%，由 Y 单独经

营，经营期限为 2007 年 10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每年承包金 18 万元，支付方式为

先付后经营。2007 年 10 月，浴场投入使用。2008 年 3 月 25 日，X 出具申明书，声明“同意

由 Y 单方面洽谈转让或专卖浴场。本人只需拿回投资装修款，收回投资专装修款后放弃合

作”。同月，Y 将该浴场转让给他人。 

    2008 年 6 月，X 起诉至杨浦区法院，要求 Y 返回投资款 80 万元。杨浦区法院认定 X 装

修工程款为 148 万元，Y 已经支付 170 万元，进而判决 Y 只需返款 X 投资款 50 万元的裁判。

该判决已经生效。 

    2008 年 11 月，X 再次向杨浦区法院起诉，诉求 Y 支付 2007 年 10 月至 2008 年 4 月期间

的租金 9 万元。Y 辩称，本案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2008 年 3 月 25 日 X 曾明确作出声

明，表示其本人只需收回桑拿投资装修款，收回投资装修款后放弃合作。嗣后，X 曾向原审

法院提起诉讼。杨浦区法院 2008 年 11 月 12 日作出的(2008)杨民二(商)初字第 866 号民事判

决，已经判令上诉人只需返还被上诉人投资款 511,020 元。由此，双方因合伙经营所产生的

债权债务关系已全部处理完毕。杨浦区法院认为，X 和 Y 之间的合作协议真实有效，Y 应向

X 支付承包经营期间的承包金。 

    Y 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裁判趣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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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关于本案 X 所主张的承包金与先前其提起的返还投资款案件是否构成重复诉讼的问

题。原审法院认为 X 之前起诉要求上诉人返还的投资款与其在本案中所主张的承包金系两

个不同的诉讼标的，先前法院判决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投资款 50 万元的案件，并不影响 X

提起本案的诉讼，亦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因为，双方基于合作关系终止后所引发的投资

款返还纠纷，与双方在合作期间因经营承包关系所产生的承包金缴付义务，系为同一法律事

实上的两个不同法律关系”。 

    Q2-3 在本案中，法院认为什么是诉讼标的？ 

    Q2-4 你认为本案的诉讼标的是什么？依据是什么？ 

 

    【参考案例 6-2】 

     最高人民法院/(2010)民申字第 00555 号 

[事实概要] 

    2008 年 5 月 24 日，X 与 Y 签订《施工合同》，约定工期为 190 天。Y 于 2008 年 6 月 24

日正式进入现场施工，按合同约定应当于 2008 年 12 月 31 日完工。双方在合同履行中发生

纠纷。 

2009 年 3 月 13 日，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受理 X 诉 Y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X 请求

法院确认双方合同已经解除，并判令 Y 返还 X 多支付的工程款及利息。该案审理期间，Y 提

出反诉，请求法院依法确认合同有效，并责令 X 继续履行合同义务，支付所拖欠的工程进

度款。 

    2009 年 6 月 23 日，即在上述案件尚未审理终结期间，Y 以 X 为被告向山东高院提起本

案诉讼，请求依法确认 X 行为构成严重违约，导致合同已不可能履行，判令 X 立即支付拖

欠的工程款及利息。 

  山东高院受理该案后，X 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称，在山东高院受理本案

前，X 已基于同一法律关系、同一法律事实和案由，以 Y 为被告，向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已经受理了该案。Y 也向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提起反诉。

该院受理后将两案合并审理。其间，Y 又向山东高院提起本案诉讼，且与前案本诉是基于同

一法律关系、同一法律事实和案由；与前案反诉的法律关系、事实理由和诉讼请求几乎完全

相同，只是诉讼标的额由 300 万增至 5000 万。这说明本案诉讼实际上只是增加了前案反诉

标的额，并不是一个新的诉讼。 

  因 Y 向山东高院提起本案诉讼，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裁定中止 Y 与 X 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纠纷案的审理。 

  山东高院于 2009 年 8 月 26 日民事裁定：驳回 Y 的起诉。 

Y 不服上述裁定，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 2009 年 11 月 18 日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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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民一终字第 89 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Y 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

再审。 

 

[裁判趣旨] 

    裁定驳回 Y 的再审申请。 

    最高人民法院的理由为，“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于 2009 年 3 月 13 日立案受理

X 与 Y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同年 3 月 26 日，Y 提出反诉。此后，Y 于 2009 年 6 月 23

日以 X 为被告，向山东高院提起诉讼，Y 提起诉讼的案件与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已经受理的案件，基于同一法律事实，且当事人相同、讼争的法律关系相同，只是 Y 向山东

高院起诉的请求数额与其在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提出反诉的主张有所扩大。Y 关于

两个诉讼虽是基于同一法律关系，但并非同一法律事实，且两个诉讼中 Y 的诉讼请求是不

同的理由，最高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Y 在历下区人民法院的诉讼中提起反诉，历下区人民法院受理了该反诉，该诉讼正在审

理中。Y 事实上已经接受了历下区人民法院对该案的管辖。其后，Y 基于同一法律关系，同

一事实，将在历下区人民法院的诉讼中提出的反诉，又以历下区人民法院无级别管辖权为由

而向山东高院提起诉讼。原裁定不予支持正确。原审对这一事实的认定清楚，Y 提出原裁定

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理由不能成立。” 

    Q2-5  在本案中，法院认为什么是诉讼标的？ 

    Q2-6  请比较【参考案例 6-1】和【参考案例 6-2】两案中，法院关于诉讼标的理解是否

一致？    

三、诉讼标的的识别标准 

    【基本案例 6-2】  

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商立民终字第 7 号 

[事实概要] 

    X 系江苏省第一建筑安装公司，Y 为河南华亭置业有限公司。 

    X 与 Y 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X 以 Y 为被告向商丘市中级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 Y 支付工程款和履约保证金、偿付社会保障金，并对所建工程有优先受偿权。在该案审

理过程中，Y 以 X 违约拖欠工期为由，向河南省永城县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 X 赔偿损

失。永城县法院对该案作出了民事判决。 

    X 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理由是 X 与 Y 的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

正在审理中，与 Y 诉 X 的施工合同纠纷案属于同一合同关系、同一当事人，原审人民法院

受理本案违背“一事不再理”的原则。Y 辩称，其请求系要求 X 承担拖延工期的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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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请求与 X 的诉求并不冲突。 

[裁判趣旨]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X 诉 Y，请求支付工程款、偿付社会保障金、支付履约保证金，并对所建工程享有优

先受偿权一案，虽与本案涉及同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但并非同一诉讼标的，永城市人民法

院受理本案不违背“一事不再理”的原则”。 

    Q3-1 在该案中，法院识别诉讼标的标准是什么？ 

    Q3-2 在该案中，法院所采用的标准与【基本案例 6-1】中所采用的标准是否相同？ 

 

【参考资料 6-1】 张卫平：《民事诉讼法学》（第 5 版） 法律出版社 2019 年 第 199 页 

 “按照赫尔维格的观点，一个法律构成要件产生一个（实体）请求权，而有多少个（实

体）请求权就有多少个诉讼标的。……诉讼标的的识别根据是实体法的上请求权，有多少个

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就有多少个诉讼标的。因为实体法上的请求权是以实体法律关系要件为

基础的，因此，实际上诉讼标的就是由实体法律关系来决定的。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有多少

个，相应的诉讼标的就有多少个。这种观点称为‘实体法说’或‘旧诉讼标的理论’”。 

    Q3-3 如果按照实体法说，在【基本案例 6-2】中，X 起诉 Y 一案的诉讼标的是什么？相

应地，Y 起诉 X 的一案的诉讼标的是什么？ 

 

    【参考案例 6-2】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渝 01 民终 4060 号 

[事实概要] 

    X 欲按揭购房，但其不具有购房资格，遂借用 Y 的名义购房。X 与 Y 母亲 2010 年登记

结婚，2014 年已经调解离婚。 

    2009 年 4 月，Y 与重庆煌华实业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得商品房两套。合同签订

后，Y 按照合同向兴业银行重庆公司办理了按揭贷款，该卡由 X 保存至 2013 年 12 月。2011

年 11 月，Y 与重庆雅居房屋信息咨询公司签订房屋托管合同，约定这两套房屋全权委托给

后者管理。 

    2012 年 11 月 28 日，X 向重庆沙坪坝法院起诉，请求确认该两套房屋归其所有。沙坪坝

法院作出民事判决（（2012）沙法民初字第 11880 号），驳回 X 的诉讼请求。该判决现已经生

效。 

    2013 年 3 月 25 日，X 再次向沙坪坝法院起诉，主张认定该两套房屋的购房款及按揭款

均系向 Y 的借款，并请求判令 Y 返还这些款项及同期银行利息。沙坪坝法院驳回了 X 的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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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请求。为此，X 不服该裁判，向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提起上诉。上诉期间，X 撤回起诉。

重庆市第二中级法院作出撤销一审判决、准许撤回起诉和上诉的裁定。2013 年 12 月 9 日，

Y 将这两套房屋出卖给重庆雅居房屋信息咨询公司。 

    2013 年 12 月 23 日，X 再次向沙坪坝法院提起诉讼，主张认定该两套房屋的购房款及按

揭款均系向 Y 的借款，并请求判令 Y 返还这些款项及同期银行利息。沙坪坝驳回了 X 的诉

讼请求。X 不服该裁判，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维持了一审裁判。 

    2014 年底，X 再次向沙坪坝法院起诉，请求解除与 Y 之间的借名买卖合同，并请求 X

返还或赔偿原告损失。一审法院认为，“X 主张与 Y 之间的借名合同，应承担证明责任。经

审理，可以认定 X 不符合申请银行按揭贷款的资格，而借用 Y 名义购买房屋的事实。X 和

Y 之间的借名合同为有效合同。Y 应当诚实地按照借名买卖合同的约定，协助 X 办理涉案房

屋的权属转移登记手续，以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但 X 违反合同约定，将房屋出售给案外

人并为案外人办理了权属转移登记手续，致使 X 合同目的不能实现。X 现以此为由要求解

除与 Y 之间的借名买房合同，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 

Y 不服该裁判，认为“就 X 和 Y 之间的系争房屋，X 已就同一事实，以不同案由借款、

不当得利、代理纠纷）进行起诉，但诉讼请求均被法院驳回，判决均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一

审法院又以借名买卖合同为由，重新立案进行审判，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 

[裁判趣旨]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X 在提起本案诉讼之前虽在针对 Y 提起的多次诉讼中均涉及本案诉争商品房买卖合

同及相关事实，但因在诉讼请求和诉讼标的方面并不相同，故本院对 Y 关于 X 的起诉违反

一事不再理原则的说法不予采纳”。 

    Q3-4 在本案所设计的前诉中，X 的诉讼请求分别是什么？ 

    Q3-5 在本案中，法院识别诉讼标的的标准是什么？这种标准与【基本案例 6-2】是否相

同？你是如何认识这一标准的。 

 

【基本案例 6-3】 

最高人民法院(2003)民四终字第 2 号 

 

    [事实概要] 

    X 系美国 EOS 工程公司，Y 系新绛发电公司。 

    1999 年，X 以 Y 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返还工程款。审理期间，将诉讼请求

变更为“不当得利”。法院经开庭审理，于 2001 年 4 月 4 日作出(2001)晋民一初字第 2 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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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判决，驳回 X 的诉讼请求。X 不服该判决，依法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审理中又书面

申请撤诉，最高人民法院于 2001 年 11 月依法作出(2001)民一终字第 64 号民事裁定，准许其

撤回上诉，晋民一初字第 2 号民事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02 年 X 再次以 Y 为被告，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 Y 的行为系侵

权。理由是“X 虽然在 1999 年期间就同意事实以‘返还工程款’为由提起诉讼，后又变更

诉讼请求为‘不当得利’，原审法院驳回了 X 的诉讼请求。X 不服，提起上诉。在上诉期间

认识到此案不属于‘不当得利’，而应是侵权法律关系，于是提出撤诉申请。在此背景下，

X 才以侵权纠纷为由重新提起诉讼。以侵权纠纷为由起诉的案件与已审结的返还不当得利案

件是两个不同的案件。”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在立案后，驳回了 X 的起诉。X 对此不服，遂上诉至最高人民法

院。 

[裁判趣旨] 

    撤销一审民事裁定，驳回 X 的起诉。 

    “原告 X 基于同一事实，以相同的当事人为被告，向原审法院先后提起‘不当得利’返

还之诉和‘侵权’损害赔偿之诉。尽管前后的诉讼理由不同，但实质的诉讼标的是相同的，

即 X 是为了解决其于 1995 年向山西省新绛县电厂筹建处汇付 100 万美元产生的纠纷而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就此诉讼标的，X 先以“不当得利”为由请求被告返还 100 万美元及其

利息，原审法院对此作出了(2001)晋民一初字第 2 号民事判决，X 不服提起上诉后，又撤回

了该上诉，(2001)晋民一初字第 2 号民事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X 如果仍不服该实体判决，

只能通过申诉或者申请再审途径获得救济。现 X 以“侵权”为由，就同一诉讼标的再次提

起诉讼，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对此，原审法院认定正确。但是，在本案已经立案

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裁定不予受理是不恰当的。此时应当驳回起诉。对此原审裁定有误，应

予纠正”。 

    Q3-6 在本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识别诉讼诉的的标准是什么？ 

    Q3-7  最高人民法院是基于什么理由认为前诉和后诉的诉讼标的相同的，这一标准符合

诉讼标的各种学说中的哪种学说呢？ 

 【参考资料 6-2】 张卫平：《民事诉讼法学》（第 5 版） 法律出版社 2019 年 第 200 页 

    “20 世纪 30 年代，德国著名诉讼法学家罗森贝克等人提出不以实体请求权为识别标的

的根据，而以诉的声明和案件事实为根据。按照罗森贝克提供的识别方法和标准，在实体请

求权发生竞合时，如果诉的事实和诉的声明只有一个，则不管实体法上存在多少个请求权，

其诉讼标的只有一个。因这种识别方法和标准区别于原有的方法和标准，因而被称为新诉讼

标的理论，又因该识别方法和标准脱离了实体法上的请求权，所以该理论被称为‘诉讼法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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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3-8  实体法说和诉讼法说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四、代位诉讼的诉讼标的 

    【基本案例 7-4】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 167 号  

[事实概要] 

    2012 年 1 月 20 日至 2013 年 5 月 29 日期间，北京大唐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唐

公司”）与山东百富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富公司”）之间共签订采购合同 41 份，约

定百富公司向大唐公司销售镍铁、镍矿、精煤、冶金焦等货物。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采用

滚动结算的方式支付货款，但是每次付款金额与每份合同约定的货款金额并不一一对应。自

2012 年 3 月 15 日至 2014 年 1 月 8 日，大唐公司共支付百富公司货款 1827867179.08 元，百

富公司累计向大唐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总额为 1869151565.63 元。大唐公司主张百富公司累

计供货货值为 1715683565.63 元，百富公司主张其已按照开具增值税发票数额足额供货。 

    2014 年 11 月 25 日，大唐公司作为原告，以宁波万象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象公

司）为被告，百富公司为第三人，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债权人代位权诉讼。该

院作出（2014）浙甬商初字第7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万象公司向大唐公司支付款项36369405.32

元。大唐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28 日就（2014）浙甬商初字第 74 号民事案件向浙江省象山县

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于 2016 年 10 月 8 日依法向万象公司发出执行通知书，但万象

公司逾期仍未履行义务，万象公司尚应支付执行款 36369405.32 元及利息，承担诉讼费 209684

元、执行费 103769.41 元。经该院执行查明，万象公司名下有机动车二辆，该院已经查封但

实际未控制。大唐公司在限期内未能提供万象公司可供执行的财产，也未向该院提出异议。

该院于 2017 年 3 月 25 日作出（2016）浙 0225 执 3676 号执行裁定书，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大唐公司以百富公司为被告，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百富公司

向其返还本金及利息。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8 年 8 月 13 日作出（2018）鲁民初 10 号

民事判决：1. 山东百富物流有限公司向北京大唐燃料有限公司返还货款 75814208.13 元；2. 

山东百富物流有限公司向北京大唐燃料有限公司赔偿占用货款期间的利息损失；三、驳回北

京大唐燃料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大唐燃料有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裁判趣旨] 

    撤销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鲁民初 10 号民事判决；山东百富物流有限公司向北

京大唐燃料有限公司返还货款 153468000 元并支付相应利息。 

  最高人民法院的理由为，“代位权诉讼与对债务人的诉讼并不相同，从当事人角度看，

代位权诉讼以债权人为原告、次债务人为被告，而对债务人的诉讼则以债权人为原告、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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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被告，两者被告身份不具有同一性。从诉讼标的及诉讼请求上看，代位权诉讼虽然要求

次债务人直接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但针对的是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而对

债务人的诉讼则是要求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针对的是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债权

债务，两者在标的范围、法律关系等方面亦不相同。从起诉要件上看，与对债务人诉讼不同

的是，代位权诉讼不仅要求具备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同时还应当具备代位诉讼的诉

讼条件。基于上述不同，代位权诉讼与对债务人的诉讼并非同一事由，两者仅具有法律上的

关联性，故大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并不构成重复起诉。” 

    Q4-1  如何理解代位诉讼的诉讼标的？ 

    Q4-2  在【基本案例 7-4】中，大唐公司以百富公司为被告，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

起本案诉讼时的诉讼标的是什么？ 

 

五、共同诉讼的诉讼标的 

   【基本案例 7-5】 

    (2026)豫 15 民终 1073 号  

[事实概要] 

    上诉人 X1、X2、X3 等 70 名小区业主因与被上诉人 Y、河南某有限公司物业服务合同

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2025)豫 1503 民初 13715 号民事裁定，提起上

诉，请求撤销该裁定。其理由为：本案属于法定可以合并审理的普通共同诉讼案件类型，符

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受理条件。本案起诉的诉讼标的为同一种类，均基于同一小区物业管理

关系，诉讼请求均为要求退还装修押金、预存水费及垃圾费，权利基础也均为《物业管理服

务协议》约定及被上诉人未履行退还义务的违约行为，诉讼标的属于“同一种类”，合并审

理符合方便当事人诉讼。本案 70 户所涉纠纷均由河南某有限公司收取相关费用后未按约定

及时退还，且河南某有限公司已进行非法注销，在社区的相关物业费用均由被上诉人 Y 实

际收取并管理。合并审理可集中查清河南某有限公司的收费依据、资金流向、注销程序合法

性及 Y 的责任主体地位，既避免 70 户业主分别起诉导致的重复举证、裁判冲突及司法资源

浪费，也显著提升了诉讼效率。 

    该案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争议焦点在于本案诉讼是否符合法定的

共同诉讼条件。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

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

本案中，各原告虽均主张被告退还装修押金、预存水费、垃圾费，但各原告与被告河南某有

限公司签订的《物业管理服务协议》系各自独立订立，各原告缴纳的费用金额、时间均不相

同，彼此的权利义务相互独立，诉讼标的属于同一种类而非共同。因此，本案不符合共同诉

讼的受理条件，原告的起诉应予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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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趣旨] 

    二审法院撤销了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审理该案。 

    二审法院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共同诉讼属于诉讼主体的合并(诉的主观合并)，

其意义在于简化诉讼程序，节省诉讼的时间和费用，实现诉讼的经济和迅捷，并避免人民法

院在同一事件上作出相互矛盾的判决。共同诉讼可分为必要的共同诉讼和普通的共同诉讼。

必要的共同诉讼的特点在于共同诉讼的一方当事人对诉讼标的具有不可分的共同的权利义

务，属于不可分之诉；普通的共同诉讼的特点在于共同诉讼的一方当事人对诉讼标的没有共

同的权利义务，只是因为他们的诉讼标的属于同一种类，为审理方便才作为共同诉讼审理，

属于可分之诉。本案，70 名原告均系小区业主，被告均为 Y、河南某有限公司，诉讼请求标

的均为退还物业装修押金、预存水费、垃圾费。虽然诉讼标的没有共同的权利义务，但属于

同一种类，合并审理可节省诉讼的时间和费用，实现诉讼的经济和迅捷，并避免人民法院在

同一事件上作出相互矛盾的判决，属于普通的共同诉讼，一审法院以本案不符合共同诉讼的

受理条件为由，裁定驳回 70 名原告的起诉，系对法律条文的理解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Q5-1  在【基本案例 7-5】中， 诉的主观合并对于诉讼标的有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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